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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 查  意  見 

民國(下同)98年 8月 8日莫拉克颱風重創臺鐵南太麻

里溪橋並沖毀路基，造成鐵路交通中斷達 36 天；99 年 9

月 19 日凡那比颱風復沖毀該橋路基，造成鐵路交通中斷 9

天。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(下稱臺鐵局)范○○局長於 99

年 10 月 29 日簽呈略以：「主旨：有關鈞部 99 年 10 月 7

日第 1429 次部務會報轉達，院長指示應儘速進行本局鐵路

南迴線太麻里溪橋案，查南太麻里溪橋預定於本(99)年底

前完成發包開工，請鑒核。說明：…本案業已由本局臺東

工務段『自行規劃設計』，原太麻里溪橋為單線橋，為配

合太麻里溪治理規劃，原堤防線往臺東端移設 250 公尺…

為維持舊線行車，新路線重新佈設於舊線東側約 10 公尺處

，橋樑改採每跨度 40 公尺長箱型雙線預力梁設計，總共

15 孔總長 600 公尺…設計原則：考量河川通洪斷面，採大

跨徑方式配置減少落墩數，加深基礎及基樁深度，提高結

構物抗沖刷能力，橋樑斷面以箱型梁設計並採『支撐先進

工法』，以縮短工期…預定本(99)年 12 月底前完成發包開

工，100 年完成主體結構工程，並在 101 年上半年完成切

換通車…擬辦：奉核後，儘速辦理相關事宜。」該簽嗣獲

交通部前部長毛○○於 99 年 11 月 14 日批示：「如擬」。

臺鐵局爰於 99 年 12 月 9 日招標辦理「環島鐵路整體系統

安全提昇計畫(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)」(註：本工

程屬採購金額 2 億元以上之巨額採購)，由全聖營造公司得

標，得標金額新台幣(下同)3 億 9,458 萬元，然該工程甫

開工未久，全聖營造公司即表示臺鐵局原設計「支撐先進

工法」無法施作，並要求變更為「場撐工法」，嗣經變更

設計程序議價未果，臺鐵局於 101 年 7 月 31 日核定同意終

止契約，嗣經臺鐵局清算最後工程進度為 56％，後續未竟

工程迄未辦理。案經本院向有關機關調閱相關卷證，102

年 6 月 19 日赴工地履勘，爰經調查竣事。茲將調查意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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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如后： 

一、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於「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

程」自行設計階段，洽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無償提

供設計書圖供參，未確實辦理結構計算、水理分析及專

業技師簽證等事項，違反「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

」規定，率爾辦理發包並將上開重要事項均推由承包商

負責辦理，甫開工未久即遭承包商質疑原設計「支撐先

進工法」無法施作，後續衍生變更設計議價不成而終止

契約；另該局於監造初期未委請專業技師辦理簽證事宜

，亦違反上開規則規定，已施作工程品質及結構安全堪

虞，難辭違失之咎：  

(一)依「技師法」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為提高工程品質

或維護公共衛生安全，得擇定科別或工程種類實施技

師簽證；簽證規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。」、同法

第 16 條規定：「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，

除應由技師本人簽署外，並應加蓋技師執業圖記。」

；另「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」第 5 條第 1 項第

2 款規定：「下列各類公共工程，應實施技師簽證：

…二、軌道運輸工程：包括鐵路、高速鐵路、捷運系

統及輕軌運輸系統。」、同規則第 6 條第 2 項規定：

「…其屬設計簽證者，得包括補充測量、補充地質調

查與鑽探、施工規範與施工說明、數量計算、設計圖

與計算書、施工安全評估、工地環境保護監測與防治

及其他必要項目；其屬監造簽證者，得包括品質計畫

與施工計畫審查、施工圖說審查、材料與設備抽驗、

施工查驗與查核、設備功能運轉測詴之抽驗及其他必

要項目。」、同規則第 7 條規定：「第 5 條所定公共

工程應實施簽證之事項，其屬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自

辦之工程，依相關法律規定得由其內部依法取得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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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科技師證書之人員辦理者，其簽證準用本規則之規

定。」、同規則第 11 條規定：「技師執行簽證時，應

依本法第 16 條規定於所製作之圖樣、書表及簽證報告

上簽署，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。」、同規則第 20 條規

定：「本規則自中華民國 91 年 10 月 1 日施行。」、

同規則「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、簽證項目及中央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」附表列載：軌道運輸工程(包括鐵路

運輸系統)之軌道、橋樑及隧道工程規模達政府採購法

所稱「巨額金額(2 億元)」以上者，其設計及監造應

實施技師簽證。本案橋樑改建工程，屬巨額採購，工

程主辦機關無論自辦或委外辦理，其設計及監造作業

均應實施技師簽證，殆無疑義。 

(二)惟查，臺鐵局囿於南太麻里溪橋改建期程急迫，為趕

在非迅期（每年 12 月至翌年 4 月）進行河中段下部結

構施工，該局爰採自行設計方式辦理，並於 99 年 8

月間洽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無償提供設計書圖(

註：臺鐵局前於 88 年 4 月 13 日曾委託台灣世曦工程

顧問公司辦理曾文溪橋改建工程規劃設計)，供該局參

考製作本案橋樑改建工程之設計圖及預書書。臺鐵局

工務處嗣於 99 年 10 月 28 日簽陳「環島鐵路整體系統

安全提昇計畫(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)」預算

書及設計圖，該簽經何○○副總工程司簽註意見：「

本工程因未經作橋樑結構計算及水理分析，故將此費

用列入立約商包工費用內，與一般工程編製程序有別

，且有可能造成施工時預算變更(追加減)，敬請核參

。」，黃○○副局長簽註意見：「此為防洪列管計畫

，依 Fast Tracking(快速跟進)精神辦理，尚屬可行

。公告招標前，請再詳審內容，杒絕疏漏誤謬。」，

范○○局長於同年月 29 日批示：「針對何明村副總工

程司簽註意見，『特加注意辦理』；另針對黃○○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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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長簽註意見，『依法覈實辦理』」。嗣後臺鐵局工

務處另於 99 年 11 月 11 日簽陳修正「環島鐵路整體系

統安全提昇計畫(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)」預

算書及設計圖，該局何○○副總工程司簽註意見略以

：「職之意見如日前簽表達…敬請核參。」，鍾○○

總工程司僅核章未簽註意見，黃○○副局長簽註意見

：「擬如擬，加速趕辦，確保下個汛期行車安全。」

，范○○局長於同年月 17 日批示：「依法依限妥為辦

理」。上開預算書及設計圖獲臺鐵局局長核定後，即

於 99 年 12 月 9 日招標辦理「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

建工程」，由全聖營造公司得標，得標金額 3 億 9,458

萬元，簽約日期 99 年 12 月 16 日，契約內容明訂承包

商全聖營造公司應委請專業技師辦理橋樑結構計算及

水理分析計算撰寫及簽證事宜。全聖營造公司嗣於

100年 1月 24日與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簽訂本工程委

託施工技術服務勞務契約，要求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

針對橋樑部分辦理結構計算、河川水理分析以及技師

簽證。由上顯見，臺鐵局因急於發包本案橋樑改建工

程，為節省作業時間而採自行設計方式辦理，然未確

實辦理結構計算及水理分析，且相關設計書圖均未經

專業技師簽證，並率爾將橋樑結構計算、水理分析及

技師簽證等發包前該局應辦事項，全推由承包商負責

辦理，明顯違反上開規定（註：據臺鐵局於本院履勘

後補充說明，該局以往辦理巨額工程採購，並無類似

本案於發包工程費內列入技師辦理結構計算、水理分

析及簽證之案例）。  

(三)臺鐵局原設計以「支撐先進工法」施作本案橋樑，然

承包商全聖營造公司甫進場施作即發現工地現場作業

空間不足，該工法於現場無法施作，並建議改採「場

撐工法」（註：據臺鐵局說明，本工程橋樑位處鐵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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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橋及公路橋樑之間，其與鐵路舊橋最近距離 2.5 公

尺，與公路橋樑最近距離 4.93 公尺）。臺鐵局爰於

100 年 2 月 25 日(主持人：黃○○副局長)召開「南迴

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進度督導及研商行水區內既

有路線於防汛期間之防洪措施等事宜」會議，結論略

以：「立約商請求協助事項：支撐先進之工作架所需

空間，侵入現有軌道，建議採就地支撐工法。」、100

年 6 月 1 日(主持人：工務處李○副處長)召開「南迴

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變更設計」會議，結論略以

：「原設計採用之支撐先進工法僅部分區段臨近現有

路線，恐施工不易，立約商擬改場撐工法之必要性及

合理性，請具體說明並預估數量、金額報工務段研議

。」、101 年 3 月 13 日(主持人：臺東工務段許○○

段長)召開「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變更設計」

會勘，結論略以：「本工程原設計箱型樑支撐先進工

法，經檢討確實無法施工，原則同意辦理變更。」、

101 年 3 月 22 日(主持人：工務處李○副處長)召開「

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變更設計」會議，結論

略以：「本工程不採用支撐先進工法部分，請正堯工

程顧問公司再加強補充敘明原因。」、101 年 4 月 12

日(主持人：鍾○○總工程司)召開「南迴線南太麻里

溪橋改建工程上部結構施工工法研討第二次」會議，

結論略以：「原設計支撐先進工法執行困難檢討，本

工程支撐先進工法受限於現場施作空間不足，經再行

檢討確認結果，確實無法施作，有關辦理設計過程中

，未能及早考量到公路新橋與本局路線相關位置，逕

而在設計時選用支撐先進工法，造成無法施作，實有

欠周延，此部分請檢討相關人員疏失責任。本工程擬

採就地支撐變更設計方案，經檢討結果，業獲得與會

者共識…」、101 年 4 月 16 日(主持人：工務處李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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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處長)召開「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上部結構

施工工法變更」會議，結論略以：「本工程橋樑上部

結構施工方式，總結歷次研商會議，原設計支撐先進

工法受限於現場施作空間不足，經檢討確實無法施作

；依據監造單位正堯工程顧問公司提出上部結構改採

就地場撐施工方式，獲得與會者共識，原則同意依所

提施工方式辦理變更…」，該工法變更設計案於 101

年 4 月 26 日獲臺鐵局范○○局長核定，然嗣後臺鐵局

與承包商辦理 4 次議價(101 年 5 月 2 日、7 日、9 日

及 6 月 4 日)未果，全聖營造公司於 101 年 6 月 8 日函

請臺鐵局同意依契約條款第 21 條第 7 款「非因政策變

更且非可歸責於立約商事由而有終止或解除契約必要

者…」與該公司合意終止契約，范○○局長於 101 年

7 月 31 日核定同意終止契約。針對本工程自行設計階

段考量不周致影響施作部分，臺鐵局嗣於 101 年 8 月

23 日懲處該局郭○○正工程司(時任工務處科長)、姜

○○正工程司兼段長各申誡 1 次，另於 101 年 9 月 19

日懲處陳○○副工程司申誡 1 次。 

(四)另查，本工程 99 年 12 月 26 日開工迄 100 年 8 月 12

日期間，均由臺鐵局臺東工務段自辦監造，有關施工

計畫審查、施工圖說審查、材料與設備抽驗、施工查

驗與查核等作業，均未實施技師簽證，有違前揭規則

規定，臺鐵局嗣於 100 年 8 月 13 日始委由正堯工程顧

問公司辦理監造作業。 

(五)臺鐵局為搶快發包本案橋樑改建工程，草率自行設計

，相關設計書圖均未經專業技師簽證，因設計不周，

原設計工法(支撐先進工法)無法於現場施作，需辦理

變更設計，復因變更設計案議價不成，雙方合意終止

契約，後續未竟工程(P7~P11 帽樑 5 座、P1~P14 橋樑

支承墊、P7~P14 樁帽 8 座、一般軌道 1,392 公尺及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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樑版式軌道 600 公尺等)迄未發包，完工期程仍遙遙無

期。相較於臨近本工區由交通部公路總局所辦理「台

9 線 405k＋180 南太麻里橋改建工程」(註：該公路橋

於莫拉克颱風期間，亦遭受嚴重損害)，公路總局於

99 年 10 月 5 日委外辦理設計(簽證技師王○○，技執

字第 002210 號)，100 年 4 月 26 日招標發包公路橋樑

改建工程，其業於 102 年 4 月 13 日完工。 

(六)據上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於「南迴線南太麻里溪

橋改建工程」自行設計階段，洽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

公司無償提供設計書圖供參，未確實辦理結構計算、

水理分析及專業技師簽證等事項，違反「公共工程專

業技師簽證規則」規定，率爾辦理發包並將上開重要

事項均推由承包商負責辦理，甫開工未久即遭承包商

質疑原設計「支撐先進工法」無法施作，後續衍生變

更設計議價不成而終止契約；另該局於監造初期未委

請專業技師辦理簽證事宜，亦違反上開規則規定，已

施作工程品質及結構安全堪虞，難辭違失之咎。  

二、針對承包商全聖營造公司涉嫌轉包爭議，行政院公共工

程委員會前於 100 年 9 月 29 日即明確函釋該公司涉有

轉包情事，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卻延遲至 101 年 11

月 22 日始開會確認，顯有未當： 

(一)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65 條規定：「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

工程、勞務契約，不得轉包。前項所稱轉包，指將原

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，由其他廠商

代為履行。…」另本案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

契約－工程說明書第 5 條規定：「立約商應自行履約

部分(主要部分)：橋台、橋墩、基礎、橋面板、路基

工程、軌道工程、勞工安全衛生等。」爰依上開「政

府採購法」及本工程契約規定，本案橋樑改建工程之

橋台、橋墩、基礎、橋面板、路基工程、軌道工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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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部分，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，不得轉包。 

(二)100 年 7 月 27 日臺鐵局接獲民眾陳情，質疑本工程承

包商全聖營造公司以 3 億 5,000 萬元分包予洪大建築

公司，承包商只負責購買鋼筋材料，並請求給付其與

全聖營造公司間之債務。案經臺鐵局臺東工務段函請

全聖營造公司說明其與協力廠商之契約關係，臺鐵局

嗣於 100 年 9 月 22 日以鐵工管字第 1000028306 號函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下稱工程會)略以：「本局辦

理『環島鐵路整體系統安全提昇計畫－南迴線南太麻

里溪橋改建工程』，立約商全聖營造公司委託洪大建

築有限公司擔任工程管理事宜，並簽訂『工程管理契

約書』1 案，是否具有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『得標廠商

應自行履行工程、勞務契約，不得轉包』之情事，函

請釋示…」工程會於同年月 29 日以工程企字第

10000359050 號函復臺鐵局略以：「…所詢事項，來

函說明二已載明：『…該契約工程說明書第 5 條，立

約商應自行履行部分（主要部分）：橋台、橋墩、基

礎、橋面板、路基工程、軌道工程、勞工安全衛生等

…』、『…該公司（指全聖營造公司）另將基樁部分

工程分包予洪大公司施作，全套管基樁工程分包予懿

宏工程有限公司施作，軌道工程分包予東泰元工程有

限公司施作…』，涉及將招標文件規定之主要部分轉

包予其他廠商；另請就所附『工程管理契約書』貳、

乙方受任處理事務包含下列事項第 1 點載明之內容：

『就完成本案工程所需之全部工作內容，由乙方（洪

大建築公司）代甲方（全聖營造公司）覓妥適當承包

商，並由乙方代理甲方發包（承攬契約書以甲方擔任

定作人）』，均請依本法（政府採購法）第 32 條、第

65 條、第 66 條、第 101 條及其施行規則第 87 條規定

妥處。」工程會上開函釋已明示，本案承包商全聖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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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公司涉及將招標文件規定之主要部分(如軌道工程

等)轉包予其他廠商，且全聖營造公司與洪大建築公司

所簽「工程管理契約書」已載明本案工程之全部工作

內容，由洪大建築公司代全聖營造公司覓妥適當承包

商，全聖營造公司已明顯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規定

。 

(三)惟查，臺鐵局臺東工務段於收受工程會上開函釋後，

於 100 年 10 月 7 日以東工施字第 1000003874 號函全

聖營造公司略以：「貴公司承攬『環島鐵路整理系統

安全提昇計畫(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)』違反

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規定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…」嗣

後全聖營造公司分別於 100 年 10 月 19 日以全聖管字

第 1001019004 號、100 年 12 月 14 日全聖太字第

1001214001 號函復臺鐵局臺東工務段略以：「核貴段

係將本件工程全部內容皆列為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規

定之主要部分，明顯違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

年 10 月 21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468030 號函(略以：機

關辦理工程採購，如於招標文件中標示之主要部分過

於廣泛，造成廠商全部自行履行困難，致生爭議，甚

或訂為主要部分之工作，跨越不同專業分工之範圍，

亦屬不適宜之作法)及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規定之本旨

，貴段以此認定本公司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規定，

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容有不合，就此聲明異議…全

套管之施作工程僅為其中之一小部分機械施作之工項

，且佔全部工程不到 4.77％之比率，怎可推算為主要

部分。而本工程於開工施作時，均由本公司總經理現

場親自領軍，全程指揮督導管理，並參與所有會議討

論，本公司豈有將工程轉包他人之理。」臺鐵局臺東

工務段嗣於 101年 1月 30日以東工施字第 1010000064

號函該局工務處略以：「經查目前工程施工管理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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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為全聖公司人員，並未有洪大建築公司人員進駐，

自 99年 12月 26日開工至今期間是否有轉包予洪大建

築公司，請鈞處召開會議，就立約商全聖公司提送之

下包契約書研討是否違反契約不得轉包規定。」臺鐵

局工務處於 101年 2月 22日以工管理字第 1010001255

號函復該局臺東工務段略以：「貴段所報『環島鐵路

整理系統安全提昇計畫(南迴線南太麻里溪橋改建工

程)』，立約商疑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 1 案，為期

本案於衡平原則下得以釐清疑義，請詳查後再議…」

至此，臺鐵局後續未再論究本案承包商全聖營造公司

是否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之轉包規定。 

(四)臺鐵局遲至 101年 11月 22日(主持人徐○○總工程司

)始召開「環島鐵路整理系統安全提昇計畫(南迴線南

太麻里溪橋改建工程)因立約商疑違反政府採購法第

65 條規定不得轉包之規定研討會」，結論略以：「本

案立約商疑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有關轉包之規定

部分，經本會議各單位多方討論研議，並參考 100 年

9月 29日工程會函釋及與會劉律師之意見後達成共識

，認定本案立約商確有違反採購法不得轉包之相關規

定。二、後續本案有關立約商違反轉包規定之責任部

分，請工程主辦單位會同工程主管處速依採購法第

101 條等相關規定辦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相關程序

…」嗣後臺鐵局臺東工務段於 102 年 1 月 2 日函知全

聖營造公司，該局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將該公司登載

為不良廠商，全聖營造公司不服臺鐵局異議處理結果

，遂向工程會申訴，案經工程會 102 年 6 月 25 日工程

訴字第 10200224550 號函「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」駁

回申訴，臺鐵局爰於 102 年 7 月 1 日上網登錄全聖營

造公司為不良廠商，拒絕往來期間 102 年 7 月 2 日至

103 年 7 月 2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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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據上，針對承包商全聖營造公司涉嫌轉包爭議，工程

會前於 100年 9月 29日即明確函釋該公司涉有轉包情

事，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卻延遲至 101 年 11 月

22 日始開會確認，顯有未當。 

 

調查委員：劉玉山 

洪德旋  


